第五屆樹德盃全國羽球錦標賽競賽規程
一、宗旨：為響應政府提倡休閒活動，普及羽球運動，提升羽球運動水準之目的，特舉辦此比賽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樹德科技大學體育室
三、承辦單位：高雄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、樹德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羽球社、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系、樹德科技大學羽球社
四、比賽日期：100年4月8日(星期五)~ 100年4月10日(星期日)
五、比賽地點：樹德科技大學行政大樓禮堂(高雄市82445燕巢區橫山里橫山路59號，連絡電話：07-6158000轉2213警衛室)
六、比賽組別：
(一)大專教職員團體組：
1.以各單位正式編制內專任教職員警工及約聘僱人員為限。（不含兼任教職員、各類研究計畫專兼任助理、部派專任教練、各附屬單位人員及軍事院校服義務役者）。
2.近三年(96~98學年度)參加大專教職員羽球賽甲組之隊伍成員，若欲報名參賽，則報名時同隊可報兩名甲組球員，唯比賽時僅可一名下場比賽。
(二)會員團體組：
男子甲、乙、丙組、女子甲組以外球員均可報名，每隊報名人數8人。
(三)個人組：
1.大專組：男單、男雙、混雙、女單、女雙
2.高中職組：男單、男雙、女單、女雙
3.國中組：男單、男雙、女單、女雙
4.國小高年級組(小六及小五)：男單、男雙、女單、女雙
5.國小中年級組(小四及小三)：男單、男雙、女單、女雙
(四)各組報名隊數不得少於8隊，少於8隊時，主辦單位經討論後得取消該組比賽。
(五)個人組部份參賽人員可同時報名單打及雙打，亦並可越級參賽，唯高中職組不可越級參加大專組。
(六)大專組、高中職組及國中組賽程4月8日開始進行；大專教職員團體組、會員團體組及國小組賽程4月9日開始進行。
七、參加資格：
(一)凡熱愛羽球人士皆可報名參加。
(二)參賽人員之資格分級以中華羽協及縣市羽委會記載為依據。大專、高中、國中及國小組參賽人員，應具有該學制學籍之學生(99學年度註冊在學學生)方可參加。
(三)大專組之參賽人員若於高中或大專以羽球專長入學者(含甄審、甄試、獨招），則不可參賽。每間學校不限隊數，雙打不限同學校。
(四)去(99)年第四屆樹德盃全國羽球錦標賽中，於”會員團體組”取得前兩名之球員，本次組隊報名時，同隊參賽球員僅可保留四名球員，其餘球員需更換。
(五)參賽人員需符合參賽資格 ，唯經人檢舉確有資格不符之情事時，則立即取消參賽人員資格。
八、競賽辦法：
(一)本比賽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。
(二)團體組每隊限報8人，採三點雙打制先勝二點為勝。
(三)團體組及個人組採新制31分壹局定勝負(16分交換場地，30平時不加分)。
(四)比賽賽制視報名隊數決定，於抽籤時宣佈。
(五)如採循環賽時，積分算法如下：
1.勝1場得2分，敗1場得1分，積分多者為勝。
2. 2隊積分相等，勝者為勝。
3. 3隊以上積分相等，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：
(1) (勝點和)÷(負點和)之商，大者為勝：如相等則以
(2) (勝局和)÷(負局和)之商，大者為勝：如相等則以
(3) (勝分和)÷(負分和)之商，大者為勝：如相等則以
(4)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。
(六)比賽時務必攜帶貼有相片文件正本以備查詢，若提不出證件者，裁判可判其棄權。
(七)凡發現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者，裁判員可立即取消比賽資格，並謝絕參加主辦單位一年內所舉辦之任何活動。
(八)抽籤後不得再更改球員名單。
(九)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。棄權後之其他賽程不得再參賽(時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)。如遇賽程提前時，請依大會廣播出賽，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間出賽，並不宣判棄權；但如遇賽程拖延，經大會廣播出賽二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，即宣判棄權，不得異議。
九、比賽用球：比賽級用球。
十、報名手續：
(一)日期：即日起至100年3月28日(星期一)下午 5:00止。
(二)地點：高雄市82445燕巢區橫山里橫山路59號總務處事務組
(三)聯絡人：沈英俊(市話：07-6158000轉2204 手機：0919103467)
           李汶玲(市話：07-6158000轉2207 手機：0928306073)
           傳真：07-6158999(請註明「沈英俊組長收」)
(四)報名費：團體組新台幣壹仟元、個人單打新台幣貳佰元、個人雙打新台幣肆佰元。
(五)報名方式：報名費請於報名時繳交，一律繳交現金。報名表採單打(雙打)一人(組)一張以便會整。報名採通訊及現場報名。通訊報名以收到日為準，通訊報名後請再以電話確認，並時請務必填寫聯絡人之姓名、聯絡電話、e-mal帳號，以便字跡不清時得以查詢。
(六)報名費匯款帳號：郵局(700) 鳳山三民路郵局(鳳山23支)局號：0101233  帳號：0953373   李汶玲
十一、領隊會議及抽籤：
(一)時間：100年 3月30日(星期三)下午2:00
(二)地點：樹德科技大學行政大樓禮堂二樓會議室(S0206)
十二、獎勵：
(一)各組報名8~12隊取2名，13~16隊取3名，17~20隊取4名，20隊以上取6名，優勝各隊由大會頒予獎金。
(二)各名次獎金或獎品：
1.團體組：頒發獎盃及獎金，第1名6,000元、第2名5,000元、第3名4,000元、第4名3,000元、第5名2,000元、第6名1,000元。
2.大專組、高中職組、國中組及國小組：頒發獎狀及獎金。
(1) 個人單打第1名1,000元、第2名800元、第3名600元、第4名500元、第5名400元、第6名200元。
(2) 個人雙打第1名2,000元、第2名1,600元、第3名1,200元、第4名1,000元、第5名800元、第6名400元
十三、抗議規定：
(一)對球員資格有疑議時應於球賽開始後30分鐘前提出，經大會查證屬實後，取消比賽資格。
(二)如有抗議事件，除當場口頭抗議外須於事實發生後30分內具正式抗議書經教練簽章，送大會審查。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二仟元整，以大會之判決為終結，不得再抗議。若抗議成立，保證金退回，不成立保證金沒收，不得異議，抗議時間內球賽不得停止。
十四、附則：主辦單位僅提供參賽人員礦泉水，其餘相關費用由參賽人員自理。
十五、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另行公佈實施之。
十六、若有疑問歡迎來電，或至樹德科大學體育室、高雄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網址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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